
海政办函〔2019〕104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健康勐海行动

推进委员会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，省州

驻县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2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9〕59号）

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健康云南行动推进委员会的

通知》（云政办函〔2019〕128号）精神，为统筹推进健康勐海

建设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健康勐海行动推进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推进委员会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统筹推进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—2030年）》及健康勐海

行动组织实施、监测和考核有关工作。按照年度研究部署行动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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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的重点任务，并协调推动各有关部门工作落实。根据上级要求

和我县疾病谱变化及医学进步等情况，适时调整行动指标和内

容。完成上级和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主 任：岩坎兴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、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副主任：玉尖打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

许 昊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委 员：刀林冬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县委网信办主任、

县广播电视局局长

陈 超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

胡 岗 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

何 北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李 毅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范正刚 县民政局副局长

李建芬 县财政局副局长

马海荣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李 玲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王海艳 州生态环境局勐海分局副局长

王彦凯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罗 青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段星莉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张 宇 县水务局党组成员、县河长办专职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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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娟 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二 说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边 大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何宝祥 县统计局副局长

段文霞 县扶贫办副主任

玉班坎 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

朗 达 县总工会副主席

玉窝万 团县委书记

柱 梅 县妇联副主席

袁艳平 县残联副理事长

黄 勇 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

宁 旭 县烟草专卖局副经理

有关领域专家、县人大代表、县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代

表若干（具体人员由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提出，报推进委员会确

定）。

秘书长：玉尖打（兼）

二 说（兼）

三、其他事项

推进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县卫生健康局，承担推进委员会日

常工作，做好与爱国卫生有关工作的衔接。办公室主任由二说同

志兼任，办公室成员由推进委员会成员单位有关股室负责人、专

家代表等担任。推进委员会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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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人员自行递补，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推进委员会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，为实施健康勐海行动提供专业

技术支持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11月 30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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